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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學團體協會 (下稱 “協會 ”)重申，協會支持條例草案的一般原
則，即提高學校，尤其是資助學校管治的問責性、透明度和主要夥伴

的參與程度。但是，協會認為，政府當局建議的模式對所有學校而言

不應是唯一可能或者不一定是最佳的模式。協會也不認同政府當局在

其回應文件 [立法會CB(2)3055/02-03(01)號文件 ]所述的多個觀點。

管治架構多元化

協會在先前提交貴委員會的意見書中強調，維持學校管治架構多

元化，很有必要，協會亦反對在所有學校施加缺乏彈性、內容單一的

管理手法。協會 2003年 3月 10日的信件述明：關於個別學校法團校董會
的組成，協會堅決主張採用多模式的方法管理學校。過去兩個世紀，

眾多辦學團體各有其不同的傳統、背景、抱負、規模及習慣，把所屬

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令香港的學校制度多元發展，百花齊放。因此，

香港須繼續採用富彈性、多模式的方法，而非載述於條例草案內缺乏

彈性、內容單一的手法管理學校。

所以，協會對於政府當局在其回應文件 (第 15段，頁 24)所說 “學校
可以根據其本身的情況設立諮詢組織，就學校運作及政策等方面提出

意見。 ”十分不滿，因為這會誤導貴委員會。

協會認為，香港學校傳統各有不同，管治模式各異，所以應容許

學校採用多於一種的管治模式，包括教統會在 1997年發表的第 7號報告
書內建議的多層管治模式。第 7號報告書提出： “校董會應考慮設立 ‘校
政執行委員會 ’，決定校內主要事務，使學校管理更有效率。‘校政執行
委員會 ’須向校董會負責。 ”由此可見，第 7號報告書所指的是真正的多
層架構管治模式，而非政府當局在其回應文件 [立法會 CB(2)3055/02-
03(01)號文件 ]所暗示的，由多個分散的內部諮詢委員會管治學校。政
府當局的回應，可能會誤導貴委員會，使貴委員會以為協會要求擁有

委派多個內部諮詢委員會管治學校的自由；雖然，政府當局未必刻意

如此誤導。協會必須鄭重否認，這不是協會的要求。

倘貴委員會也同意應有多於一個管治學校的模式，在這個基礎

上，協會對政府當局建議的學校管治模式有下列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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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於一個管治學校的模式可供選擇，學校就可以挑選最恰當

的管治模式。誠然，即使協會屬下的學校之中，也有部分可能採用政

府當局建議的管治模式。

關於政府當局建議的管治模式

協會 2003年 3月 10日的意見書中，曾就政府當局建議的學校管治模
式表達幾點意見，現引述如下，以便貴委員會參考：

1. 辦學團體否決法團校董會決定或解散與重組法團校董會的權力

學校成立之時，辦學團體總會為學校釐定抱負和使命。不過，在

辦學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事與願違的情況。學校甚至會作出某些

與辦學團體基本方針相違背的關鍵決定。法團校董會亦可能會由

於種種原因不能有效運作，以致須予解散，重新開始。

必須注意，教員校董、家長校董及獨立校董可隨時辭職，離開法

團校董會，但辦學團體則不然。此外，倘有關方面判斷學校運作

有問題，而此種情況可能只因學校與教師或學校與家長相持不下

所致，則辦學團體會有被政府收回辦學權之虞。所以，辦學團體

必須擁有解散法團校董會的權力，方可履行其職責。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希望修訂條例草案能夠納入條文，賦權辦學

團體 (a)如有必要，否決某些決議或決定， (b)解散及重組法團校董
會。

2. 校監

校監一職在香港歷史悠久，身份早已確立。條例草案如今卻建議

廢除校監一職。我們希望該職位可以恢復存在。校監能在辦學團

體、法團校董會、校長以及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在特殊情況

下，例如在校長剛剛上任、新舊校長青黃不接、或校長與員工之

間發生糾紛之際，校監可以作出重大貢獻。因此，條例草案應該

重新納入校監一職，使之成為常設職位，擁有認可職稱，由有關

方面委以清晰的職能及賦予固定的權限。

3. 委任校長

校長在管理學校及發展學校的抱負與使命方面起 十分重要的作

用，因此我們極力主張校長應由辦學團體直接委任。大型辦學團

體更需以集體基礎直接委任校長，方可委出適當人選。舉例說，

辦學團體在開辦一所新學校時會委派一名有經驗的校長到該校處

理校務。所以，成立校長遴選委員會應該只屬辦學團體可酌情採

用的一種管理模式，不應是強制性的。

記憶所及，成立校長遴選委員會，作為先決條件，只是教育統籌

局未有先作諮詢而強行推出的一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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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未有在回應文件中對上述問題作直接交代，又在某些地

方乖巧地迴避了有關問題。請貴委員會小心研究協會的意見。

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在其回應文件 (第 12段，頁 21)聲稱，校董將會獲得更大的
保障，確保其可免被興訟。這項回應使人產生錯覺，以為有團體希望

法團校董會的校董可以免被興訟。其實，協會從未要求校董可以享有

特殊豁免，協會只希望，學校無論採用政府當局提議的管治學校模式

或其他的管治學校模式，其校董都會得到相同的對待。同時，法例提

供的任何保障，不應該由採用政府當局提議的管治模式的學校獨享。

法定架構

政府當局在其回應文件 (第 16段，頁 25)聲稱，為使校本管理架構有
穩固的法律基礎，當局必須進行立法，而立法的理據，是要讓校本管

理架構享有 “更高、更可信的地位 ”，並給予校董更佳的保障。

協會不反對把校董會註冊成為法團以提高其地位，但協會認為，

即使學校採用的管治模式有別於政府當局提議的管治模式，亦應獲得

同等對待。

協會樂於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申述意見。

副本致：香港辦學團體協會所有成員


